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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起實施

第四週期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

實施計畫說明會-自辦評鑑

112/08/14

報告人：王保進教授/共同主持人



 瞭解大學校院師資培育單位之行政運作、教師教學與學
生學習之成效，以確保師資培育優質化。

 瞭解受評單位落實師資生教師專業素養與核心能力之作
為與成效。

 引導各校各師資類科之資源整合，結合重要教育政策，
以提升師資培育單位辦學品質。

 鼓勵師資培育單位發展專業特色與內涵，提升多元師資
培育之品質，切合專業理念與教育現場之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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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目的(1/2)



 導入PDSA品質保證，結合校務研究機制，以引導各師
資培育單位依據教師專業內涵分析辦學績效，落實證據
本位師資培育決策，並建立自我品質持續改善機制。

 促進各校師資職前教育教師在教師專業實務之跨領域研
究合作，發揮師資培育單位的教育研究能量。

 研擬改進評鑑程序及標準，並提供未來教育行政機關擬
定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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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目的(2/2)



 評鑑對象

 師範（教育）大學（含全師培學系）：含改制後或整併
後之綜合大學

 與校內教育相關系所有合聘師資之師資培育中心

（原：設有教育相關系所之師資培育中心）

 獨立師資培育學系或師資培育中心

 評鑑類科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幼兒園師資類科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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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對象(1)



 同時辦理教保員培育之幼兒園師資類科：

 同時設有幼教師資及教保員培育之單位（包括國立清華大
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南大學）
，同時受評，並給予一個共同之評鑑結果。

 辦理學前特教學程：

 中原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等2校，須納入特殊教育學
校（班）師資類科共同受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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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對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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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評鑑實施

(1) 評鑑對象

(2) 重要變革

(3) 評鑑實施流程與時程

(4) 機制審認定程序

(5) 機制審項目與標準

(6) 結果審認定程序

(7) 結果審項目與標準

(8) 結果評定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第三週期自訂評鑑結果審查獲認定之師資類科。

 第三週期分年評鑑（不包括再次接受評鑑）項目五項以上
通過且無未通過項目；同時基本及關鍵指標全數通過。

 第四週期符合上述條件之受評師資培育單位共27校44師
資類科，依據112年3月8日及112年6月16日調查結果，自
願申請自辦評鑑者計17校27師資類科。而10校17師資類
科自願申請為分年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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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對象



 自辦評鑑

 符合自辦評鑑對象標準調整：

 第 3 週期師資培育自訂評鑑結果審獲認定之單位。

 第 3 週期師資培育分年評鑑結果通過項目達 5項以上
且無未通過項目，同時基本及關鍵指標全數通過。

 從「強制性」改為「自願性」申請自辦評鑑。

 簡化審查指標與內涵。

 增加待釐清機制，以利申請單位自辦評鑑計畫之完整
性，提高審查通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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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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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實施流程與時程
-評鑑方式與時程



 機制審查階段分別於113年9月、114年3月、114年9月向
評鑑中心申請機制認定。

 整體之評鑑階段及時程規劃如下：

 機制審查階段：115年6月30日前（評鑑中心進行自辦
評鑑實施計畫書審查作業）。

 學校自辦評鑑：114年度至117年度（各師資類科依自
辦評鑑實施計畫書辦理評鑑作業）。

 結果審查階段：117年度至118年度（評鑑中心進行評
鑑結果報告書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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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實施流程與時程
-評鑑方式與時程



 實施計畫書應包括下列事項

 包括評鑑辦法、評鑑項目與指標、自辦評鑑流程、自
辦評鑑支持系統、評鑑結果公布及運用、改進機制。

 評鑑委員聘任及培訓：
 4至6名評鑑委員選聘辦法之選聘機制，其中教育部公告之評鑑
委員名冊遴聘之評鑑委員人數，不得少於評鑑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且應全由校外人士擔任，另遴聘應遵守利益迴避原則。

 除遴聘前述評鑑委員外，同時辦理教保員培育之幼兒園師資類
科，另應增聘1至3位教保相關系科評鑑委員。

 辦理學前特教學程之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須聘任具
學前特教專業之評鑑委員至少1人。

 評鑑委員應由具師資培育教學經驗之教師或擔任過師資培育評
鑑實地訪評委員代表擔任，並均應接受評鑑專業與倫理之培訓
及研習。11

評鑑實施流程與時程
-評鑑方式與時程



 自辦評鑑結果報告書應包括下列事項

 自辦評鑑規劃、實施（包括評鑑目的、項目、資料填
報範圍、程序、委員遴聘方式及相關委員會之運作）
、評鑑結果（包括評鑑報告）與公布方式，及考核機
制（包括評鑑結果應用、追蹤評鑑機制及持續改善成
效）等。

 辦理自辦評鑑之情形與其結果說明。

 評鑑委員名單（須包含專業背景及評鑑經歷），且其
評鑑專業知能確保機制之實施情形。

 參與評鑑之校內相關人員接受評鑑相關課程研習之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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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實施流程與時程
-評鑑方式與時程



13

評鑑實施流程與時程
-機制審認定程序

113年
9月中

114年
3月中

114年
9月中

113年
11月初

114年
5月初

114年
11月初

113年
11月底

114年
5月底

114年
11月底

113年
12月

114年
6月

114年
12月

114年
2月底

114年
8月底

115年
2月底

113年12月 114年6月 114年12月
114年3月 114年9月 115年3月

113年
9月底

114年
3月底

114年
9月底

113年12月底 114年6月底 114年12月底
114年3月底 114年9月底 115年3月底

11309期 11403期 114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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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與標準-機制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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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目標準

1.評鑑辦法

1-1.學校訂有師資培育評鑑相關辦法，並能具體明訂自辦評鑑組
織、經費來源、時程、專責人員、評鑑項目、委員聘任（含
利益迴避）、結果呈現方式與公布程度，以及結果運用等要
項。

1-2.評鑑相關辦法能依校內程序通過，並予公告。

1-3.自辦評鑑實施計畫書通過校級評鑑指導委員會之審核。

1-4.校級評鑑指導委員會之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
*

2.評鑑項目與指標
2-1.需遵循第四週期實施計畫之原則，參考先進國家之評鑑機制

（如CAEP），或評鑑中心公布之師資培育評鑑實施計畫，自
行研擬評鑑項目與指標。

評鑑項目與標準-機制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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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目標準

3.自辦評鑑流程

3-1.評鑑流程規劃包括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與設施檢
視及相關人員晤談等程序，並有清楚合理之流程規劃。*

3-2.能明確規範評鑑資料填寫之範圍（提出實地訪評前至少5個學
期之資料）。

3-3.能採用多種方法蒐集並整合分析辦學資訊（含如何檢證資訊
正確性），作為評鑑辦理參據。

3-4.自辦評鑑流程具管控機制，以有效完成評鑑各項作業。

3-5.自辦評鑑流程內含申復機制、並明訂申復之要件及受理單位，
以確保師資培育單位權益。

3-6.評鑑委員得由學校自行遴選，或自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委員資
料庫聘任；其中自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委員資料庫聘任之人數，
不得少於評鑑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4.自辦評鑑支持系
統

4-1.學校及相關系所對於師資培育單位評鑑能提供必要且明確之
人力及行政支援。

4-2.學校能建立參與評鑑校內人員（包括規劃人員及辦理人員）
相關研習機制。

4-3.校/院務發展計畫能將師資培育列為校務發展面向。*

評鑑項目與標準-機制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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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目標準

5.評鑑結果公布及
運用

5-1.學校應明訂評鑑結果呈現方式、公布方式以及公布程度（包
括自辦評鑑實施計畫書、自辦評鑑結果報告書等），並應敘
明評鑑結果之認定標準。

5-2.評鑑結果需採分項認定，其結果分成通過、有條件通過與未
通過。

6.改進機制
6-1.學校應建立歷次評鑑結果（含內部評鑑）檢討改善機制，並

應訂有清楚明確之追蹤管考時程，及能責付專人或專責單位
負責督導或協助評鑑結果之改進。*

註：*表示必須通過之項目

評鑑項目與標準-機制審



18

評鑑實施流程與時程
-結果審認定程序

117年
3月中

117年
9月中

118年
3月中

117年
5月初

117年
11月初

118年
5月初

117年
5月底

117年
11月底

118年
5月底

117年
6月

117年
12月

118年
6月

117年
8月底

118年
2月底

118年
8月底

117年6月 117年12月 118年6月
117年9月 118年3月 118年9月

117年
3月底

117年
9月底

118年
3月底

117年6月底 117年12月底 118年6月底
117年9月底 118年3月底 118年9月底

11703期 11709期 118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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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與標準-結果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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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目標準

1.自辦評鑑實施計
畫書落實情形

1-1.自辦評鑑實施能依實施計畫書落實執行【含評鑑組織、經費
來源、時程、專責人員、評鑑項目、委員聘任（含利益迴
避）、結果呈現方式與公布程度，以及結果運用等要項】。*

1-2.自辦評鑑機制如於執行過程中有調整修正之情形，應予說明
並檢附相關文件。

1-3.評鑑相關法規修訂及公告與推動情形。

1-4.評鑑流程管控機制運作情形。

1-5.自辦評鑑結果報告書通過校級評鑑指導委員會之審核。*

2.評鑑結果之呈現

2-1.學校依據所訂定之結果認定標準提出評鑑結果及報告。

2-2.評鑑結果能依據自辦評鑑實施計畫書所訂之呈現方式、公布
周知互動關係人。

3.評鑑結果之處理、
改進與運用

3-1.學校對評鑑結果之因應處理合理可行，並能提出後續改善計
畫及落實時程。

3-2.學校能依據所擬訂之檢討改善機制，管控改善之進度。*

4.評鑑檢討 4-1.學校能進行後設評鑑，並根據結果修正自辦評鑑實施計畫書。

註：*表示必須通過之項目

評鑑項目與標準-結果審



六個評鑑項目共17項項目標準，檢核結果分為符合、待小幅改善
、待大幅改善。

21

結果認定 認定標準

認 定

1.項目標準達12項（含）以上認定為「符合」，
且無項目標準被認定為「待大幅改善」。

2.項目標準1-4、3-1、4-3、6-1需認定為「符
合」。

未獲認定 非屬審查結果為「認定」者。

結果評定-
機制審認定標準



四個評鑑項目共10項項目標準，檢核結果分為符合、待小幅改善
、待大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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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認定 認定標準

認 定
1.項目標準達7項（含）以上認定為「符合」，
且無項目標準被認定為「待大幅改善」。

2.項目標準1-1、1-5、3-2需被認定為「符合」。

未獲認定 非屬審查結果為「認定」者。

結果評定-
結果審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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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